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學系暨光電科技研究所

外系(所)/單位論文共同指導申請書

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departmental Co-Advisor

本系(所)研究生　　　　　 (學號：　　　　　)經指導教授
　　　　　　教授同意，擬請　　　　  　　      (學校)
　　　　　　　系(所)/單位 　　　　　　教授為共同指導。

原因：

研究之題目與內容：

	研究生簽名：
	

	Signature of Student
	

	申請日期：
	

	Application date
	


※本表請併同《論文指導(共同指導)同意書》送至系所辦公室，續交由研究發展委員會備查。。


